

黨團協商紀錄

立法院第10屆第3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

時　　間　中華民國110年4月16日（星期五）10時55分至11時18分

地　　點　本院群賢樓801會議室

主　　席　莊委員瑞雄

協商主題　一、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及委員王美惠等18人擬具「都市更新條例第五十七條、第六十一條及第六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」。

二、委員張育美等17人擬具「都市更新條例第五十七條、第六十一條及第六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」。

三、民眾黨黨團擬具「都市更新條例第五十七條、第六十一條及第六十五條條文修草案」。

主席：現場各位委員及出席的所有官員，我們現在開始協商。

今日協商議案是都市更新條例第五十七條、第六十一條及第六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，一共有三個部分：第一個、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及本院委員王美惠等18人擬具的「都市更新條例第五十七條、第六十一條及第六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」；第二個、委員張育美等17人擬具的「都市更新條例第五十七條、第六十一條及第六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」；第三個、民眾黨提案經院會逕付二讀，跟相關提案併案協商，這部分即民眾黨黨團擬具「都市更新條例第五十七條、第六十一條及第六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」。

我們審查會對於第五十七條及第六十五條有甲案跟乙案，現在是不是請在場委員先提出意見，好不好？任意發言，看你想說什麼？

邱委員顯智：在第五十七條的部分希望能夠保留公調，以免有狀況的話，沒有一個調解的機會，如果公調沒有辦法成立，那可能再去做強制執行等等之類的措施，因為如果一次把私調及公調都拿掉，我們覺得這對要被拆除的人來講，可能是有點過苛的狀況，所以在兼顧被拆除人的權利及進行都更的效率之間，儘量去求取一個平衡。在第六十五條部分也是，到底要不要給予容獎？如果在給予容獎的情況之下，這個都市能否有這樣的承受力，或者是在相關的配套上，包括下水道、停車場等等能不能夠承受這樣的負荷？基本上我們也是覺得要保留啦！第二個就是涉及氯離子的部分，我們是希望中央能夠有統一訂定的作法，以免各縣市有標準不一致的狀況。

主席：請張委員其祿發言。

張委員其祿：謝謝召委。我們民眾黨先簡單報告一下，就是逕付二讀的版本跟上次委員會所審查的，基本上是可以協調啦！我們大概只是在文字上，上次也要謝謝管委員有幫忙我們，如果是按照這個版本通過的話，我們本來就想把它寫清楚一點，因為我們是按照危老的寫法，就是所謂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的字眼，當然它看起來比較贅字一點，我們再看看怎麼融入委員會通過的版本，大概這個精神是沒有問題。

另外，我們在此再次提出來，在第五十七條是不是需要有一個公聽會？如果大家還可以再多討論一下，我們黨團對這個地方有點建議，我們到時候整個弄完，是不是還可以有機會陳述最後一次意見？是一個這樣的想法。此外關於市價跟補償金抵扣的地方，好像已經跟主管機關有談過，沒有問題，這部分我們可以接受委員會的版本，就是我們不堅持一定是這種市價，或者是補償金抵扣，我想這部分比較單純，大概就是文字上調一調，應該跟現在委員會的版本沒有什麼太大衝突，對這兩條大概就是如此，以上。

主席：管委員有無意見？我們現在是不是請行政部門表示意見？

花次長敬群：謝謝委員相當支持我們的版本，當然對剛剛邱委員提到的，第一個是這個案子走到要拆除，其實在前面已歷經過非常完整的都更審議程序，和至少八成以上、一般可能到九成以上全體所有權人的同意為基礎，所以它的方向上，大家其實就是期待能拆除重建，它背後已經有這樣一個概念。

現在當然差別就在於原來的拆除，我們在之前的方式還有公調和私調，如果在拆除上大家還有爭議的話，還有公調和私調，但這次的修法其實就是把最後的公調、私調程序再次簡化，主要是針對經過評估之後，真的是極度危險的高樓層集合住宅，我們把它排除掉，其實省下來的時間，如果純粹就程序而言，過程大概就是幾個月，如果大家覺得要再加回去，就變成好像沒有修正的必要，因為這背後大概就是有各式各樣原因的不同意戶，這些在都更審議過程底下，都更審議委員會其實都經過了好幾次的處理，其中該有的聽證會、公聽會在那裡面都辦過了。

我們才會說基於危險，我們期待不要讓事情一再延宕，因為再加上公調及私調，好像又會變成再繼續拖延的一些可能，所以我們才會傾向請委員支持，能夠不要再把這些程序加回來，反而是在我們的標準上要非常有說服力，即對危險的標準必須非常有說服力，科學的標準、必要的審查方法及標準程序都要具有，我覺得可能會是比較重要的。

邱委員顯智：我們今天的主張有兩個，一個就是我們同意將私調拿掉，但可以保留公調，這樣做一個折衷；另外一部分，在第五十七條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判定的部分，希望能夠由中央來認定。

管委員碧玲：對啊！這個沒錯啊！

邱委員顯智：這是我們的提案，現在是由地方，而這是乙案，我們是認為應該由中央來訂定，比較不會這樣……

管委員碧玲：標準是他們訂定，但執行是在地方。

邱委員顯智：不是，現在這部分是由地方訂定，就是在氯離子的部分，這樣會變成有寬嚴不一的狀況。

花次長敬群：現在海砂屋大概只有臺北、新北跟少數的直轄市、縣才會有案子，大家現在的標準雖然有差，但是差異其實極小，而且長期以來執行得還滿順利的，這麼多年來，沒有人去質疑地方政府在海砂屋的認定有什麼問題，基本上完全沒有發生過，而且他們的差異又很小，由我們去訂定，對沒有規定的縣市好像也用不到，我們感覺在這部分就實務上是沒有問題，而且合理，我們建議就讓它依照現行方式順順的執行應該就可以了，拜託委員支持。

主席：邱委員，除非你有特別要解決哪一個部分啦！不然現在在執行上好像也沒有什麼不同的聲音，這部分是不是可以……

邱委員顯智：沒有啦！但是中央如果有個統一的標準，法律當然是向未來嘛！未來這個狀況也可以有個鑑定機構等等，要怎麼樣循著這個辦法去規定。至於公調與私調的問題，我是覺得私調比較不需要，因為確實很難達成協議，但是在實務上就會面對一個被拆遷的人身處那個處境的情況，那是非常殘酷的處境，也許公調還可以調解出一個結果，因為走到那個程序的時候，多數人可能是同意的，但是如果有不同意的人的時候，要怎麼樣去兼顧他的處境？

花次長敬群：實務上到後面要拆除時，其實就會把拆除的程序排出來，什麼時候要清空、什麼時候要開始進行拆除等，會有一個時間表，並不是通過後隨時都可以拆除，不會這樣。就都更條例現在的作業來說，其拆除還是要有一個程序，而公調、私調在調的其實是這個拆除的程序，我們現在的法也是在處理這一塊，所以實質上，政府部門當然會排出一個合理的拆除程序。

吳署長欣修：應該這麼說啦！當這個案子是地主有不同意見的時候，其實整個都更事業計畫在送進去審查時就會有聽證、公聽，而且現在的規定是，只要公聽會上有提出任何意見，一經採用，就是直接送到都更審議委員會，那個審議委員會也包含了爭議處理。也就是說，在整個過程當中，會有聽證、公證跟爭議處理三道程序，你的意見其實在這個過程中都已經有做處理了。而且爭議審議委員會針對這個部分通常不會只開一次會議，一定會儘可能的去處理。就像我們講的，第一個，當進入最後的階段，如果你還要再去做公調，其實效力不會比爭議審議委員會來得好，為什麼？因為爭議審議委員會有很多外聘的專家學者，他們會關注這件事情，他們也在協調這件事情。過去大家會覺得很痛苦的是，私調、公調對他們來講，其實也不過就是把前面的程序再演一遍，對於很多行政部門來說，當然會覺得整個過程中就是一直不斷的在重複這件事情。事實上，現在各縣市政府在做的時候，感謝各位委員之前在都更條例給我們加很多中間的審查過程，這些審查過程都是在防堵這些可能沒有被處理到的部分，既然有這樣的程序，我們才會認為，當又有一個危險性存在的時候，是不是應該要考慮不要讓這個事情再繼續重複了。所以這一點要再特別拜託委員，考量真實的狀況確實是這樣的。

邱委員顯智：說實在的，這差不了多少時間啦！少了公調也差不了多久，在時間上面，你說要提升效率，但我覺得差不了多少時間嘛！私調已經拿掉了，公調就應該予以保留，因為他們不一定會達成共識嘛！當然不一定會達成共識，包括拆除的程序要怎麼進行，這也是很重要的價值，如果能夠談妥的話，這也是一個重要價值……

吳署長欣修：我來說明一下，爭議處理委員會最後要作成通過時，其實對於拆除程序、時間，政府部門就會開始通知，也會讓你瞭解，不會說今天委員會處理完以後都不讓當事人知道，不會這樣做啦！第二個，從實務上來講，每多一道程序，對行政部門而言其實就是多一道阻力與程序，必須考量……

邱委員顯智：對，但是你的考量不是只有行政效率，對不對？考量是多元的，我為什麼會在這個點上提到那個界線到底要拉在哪裡的問題？本來是有公調跟私調，讓他們有更多程序的保障，現在要把這個部分拿掉，這當然是一種選擇。我自己是覺得，你就把私調拿掉，然後公調留著，當然，調解就是要雙方歡喜甘願才算調解成功嘛！到最後當然也有可能會破局，但是假使可以調解到一個合理的解決方式的話，當然這是一個最小侵害的手段嘛！

吳署長欣修：我瞭解委員的意思，但是……

邱委員顯智：主席，你瞭解我的意思嗎？這是界限要拉在那裡的問題嘛！你是要保障效率比較多，還是要讓被拆遷者的程序比較多，界線要拉在哪裡，採取一個比較和緩的方式，假設你的界線能夠拉在既不會妨礙到太久的時間，然後又能夠是最小侵害的方式。

管委員碧玲：我想是這樣啦！邱顯智委員關心的，我們都很清楚，就是最後沒有協調完成的這些人，我實在不好意思說這是什麼釘子戶，但就是最後沒有辦法同意的不同意戶啦！確實是需要更進一步、周全的來保障他們，但是我認為這是在常態模式之下我們要來考慮的，所以才會把重點擺在這裡。我的理解，我們現在這樣修並不是在修常態模式之下的事務，而是在修危機性高的領域的問題，經不經得起一次大地震，如果該拆的拆不掉，公共安全受到影響，然後才回過頭怪說為什麼延宕不拆、拆不掉，我們是在處理這一塊啦！在處理這一塊的時候，想要保障誰，議題就會被代換掉了，你是要保障相對法益裡面的公共利益，還是要更澈底的去保障這幾個釘子戶而再增加程序？

一開始我的想法是，許多委員的意見都跟邱顯智委員一樣，我們都覺得還是要更周延，所以張其祿委員的文字加進來，我們覺得好像比較長以後，把那個精神植入了，就是明顯危害耶，明顯耶，已經是明顯危害了耶。如果已經限縮到明顯危害了，我本來是想說明顯而立即，但是立即部分確實比較難認定，我們也不知道明天會地震還是今天會地震，這樣怎麼去認定立即，所以我們就只能當作隨時會地震，所以就是明顯危害嘛！已經是明顯危害的模式了，不是常態模式之下的程序啦！
邱委員顯智：這個就是界線要拉在哪裡嘛！如果是從被拆除人的角度出發的話，這部分其實大法官也有解釋，這不是只有財產權的侵害，這個甚至有生命或人性尊嚴等等居住權的侵害問題，所以才會有那麼多號解釋，包括709、739等解釋一直在講都更條例或市地重劃等等，在怎麼樣的狀況之下要如何有一個保障。其實增加調解這個程序並不是要去影響，因為本來有私調、公調，現在我的主張是保留公調，並沒有要在實質上去影響他的這個決定，而是當你在面對要拆除的時候，是不是能夠有一個機會，在機關的主持之下去談到底要如何來處理這個問題。我覺得這是一個最小侵害的手段，也能夠達到公行政的任務，到最後還是可以達成公行政的任務，你瞭解我的意思嗎？你說這個有危害，但你還是達成公行政的任務啊！

吳署長欣修：我跟委員說明，我們為什麼一開始定義就是這種有公共危害性的，換另一個角度講，就是在災害可能發生的狀況下少了這幾天、多了這幾天，大家都在賭這幾天中間會不會發生事情，若是發生事情，大家的責任都很難……

管委員碧玲：這就是我剛剛說的明顯危害。

吳署長欣修：明顯危害在先，所以我才建議委員換一個角度想，就是因為有災害的可能性，我們才會在這種樣態下儘量縮短行政程序，如果是常態的模式，不會有人主張縮短時間，因為大家都希望對人權的危害最小化。但是在發生這樣的樣態下，我建議是不是考慮縮短時間會比較好。

邱委員顯智：應該要縮短行政作業流程的時間，而不是縮短被拆遷人的最後調解程序。

吳署長欣修：沒有錯，但是現在多一個程序，你又跑出去……

邱委員顯智：如果這樣講，為了快速起見，前面的聽證等等都不要做嗎？也不能這樣說啊！

吳署長欣修：不會，因為大家會儘可能在這個時間中，中間也不是沒有協調過，我以災害的角度來講，既然前面的程序都已經儘可能完成，後面的程序是不是考慮儘可能縮短時間，減少萬一中間出事的狀況。

邱委員顯智：我覺得你當然是站在公行政的角度出發，但是另一面向是被執行人的部分。

吳署長欣修：我真的是站在災害可能發生的角度之下。

邱委員顯智：對，你是站在災害可能發生的角度嘛！但總是有另一面的考量，法律就是要設計、思考最極端的狀況，你剛才講的是災害發生的最極端狀況，但是另一面是被執行人的最極端狀況，譬如他被拆房子後覺得尊嚴受到侵犯、沒有協調好，這在過去都發生過，所以你也要設想到這個狀況，這也是一種法意。有關氯離子部分，我認為現在的問題不會因地制宜，地方跟地方之間不會有差別，地方制度法的考量是屏東的氯離子跟新北、臺北也許會不一樣，但是我們討論的這題沒有這個問題，所以我覺得這題的合理事權分配是在中央，這樣比較合理，你瞭解我的意思嗎？

主席：好，不然這樣，邱委員提出的意見也都言之成理，他有他的考量面，行政部門提到法意的全面性，其實也有考慮到如何會更周延，但是我們為了尊重邱委員，這部分請院長在院會再協商，因為現在院會要表決，我們要去現場。謝謝今天列席的機關首長、各位官員，謝謝大家。

散會（11時18分）


